附件
《深圳市非涉密测绘地理信息成果提供使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公众征求意见采纳情况汇总表

共收到公众意见8条。其中，采纳4条，解释4条。详见下表：

	序号
	公众
	意见内容
	采纳情况
	说明

	1
	rabbit
	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要求的非密成果使用目的有关证明材料对于个人用户提交哪些类型的材料才符合要求？
	解释
	非密成果使用目的有关证明材料要求与本人生产、生活、科研密切相关的有效证明文件，如不动产权证、房产证等有效证明文件。

	2
	
	天地图・深圳是什么平台，公众怎么使用？
	解释
	“天地图·深圳”是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官方建设的网络化地理信息共享与服务门户，向各类用户提供权威、标准、统一的在线地理信息综合服务，公众可通过访问“天地图·深圳”在线查询、浏览、下载以及在线调用主管部门公开发布的非密成果，鼓励公众优先使用公开发布的非密成果。

	3
	642167141
	管理办法第九条提到了可以申请“公开发布以外的非密成果”，这个具体包含哪些数据需要申请使用的？我们在进行项目规划和可行性研究时，需要预先知道哪些数据是可以直接获取的，哪些是“原则上可以申请”的。建议明确数据开放清单。
	采纳
	管理办法第九条“公开发布以外的非密成果”是指需要依申请提供的非涉密测绘地理信息成果，具体的数据开放清单在管理办法实施时同步在“天地图·深圳”发布深圳市非涉密测绘地理信息成果目录，便于公众查询。

	4
	897457402
	管理办法申请表中“成果使用截止时间”如何填写？到该时间后，成果如何处理？
	解释
	申请表中“成果使用截止时间”是项目或任务完成的预计日期。请用户基于任务来源或项目材料合理填写。关于成果使用到期后，根据《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要求，使用目的或项目完成后，及时自行销毁所领取的非密成果及其载体。

	5
	m15115921400
	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申请人申请非密成果累积达到涉密范围是如何判定的？有无标准？管理办法第十三条两种获取方式，申请人如何判断可通过哪种方式获取？
	采纳
	根据申请人申请的成果种类、精度、范围是否累积达到《测绘地理信息管理工作国家秘密范围的规定》（自然资发〔2020〕95号）规定的国家秘密事项范围判定。深圳市非涉密测绘地理信息成果目录将具体规定获取方式，用户可通过“天地图·深圳”查看。

	6
	书生
	如果委托第三方使用该数据，是业主申请，还是第三方申请？
	解释
	管理办法第九条已明确，按照“谁使用，谁申请”的原则，如果委托第三方使用数据，第三方作为数据使用方，由第三方申请。

	7
	
	是否能在办理“申请非涉密测绘地理信息成果”事项时提供指引查看数据目录，便于用户了解数据，选择所需的数据进行申请？
	采纳
	后续将在广东省政务服务网设立该事项时，提供便捷查看深圳市非涉密测绘地理信息成果目录的方式，并建立咨询的渠道，便于申请人了解数据情况。

	8
	96#!@
	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要求提供单位“定期对使用人回访”，使用方在数据使用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或对数据服务的建议，能否建立数据使用情况反馈的通道？
	采纳
	后续将构建反馈机制，定期以科学合理的方式对使用人员开展回访工作，持续优化非涉密测绘地理信息成果的提供服务。 


